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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4 學年度體育學系大學部師資培育學生甄選簡章 

一、 依據：本系師資培育學生甄選要點(附件一)。 

二、 甄選資格：本系 114 學年度入學學士班學生(114 學號)。 

三、 錄取名額：區分「甲類」學生(非運動績優入學者)、與「乙類」學生(運動

績優入學者)分別錄取，共計 27 名。 

四、 甄選方式：以全體申請學生之一年級上學期本系專門必修課程與校共同必

修課程全部科目成績之標準化T分數總和高低 (依學分數加權)
做為兩類學生錄取排序之依據。 

五、 申請方式 
（一） 申請時間：即日起至 115 年 4 月 10 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5 點止，逾 

時不予受理。 

（二） 申請方式：一律採現場報名。於公告報名期間向系辦提出申請(體育 
館 2 樓 201 室)。 

（三） 申請須繳交資料：資料不齊者，不受理報名。 
1. 申請表(附件二)。 
2. 在學證明(黏貼於申請表)。 
3.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成績單。 
4. 符合偏遠地區學生者，另須繳交「偏遠地區學生報考教育學程身 
分認定申請書」(附件三)及相關佐證資料。 

【偏鄉地區學生之認定】 

就讀畢業之高級中等學校(或國民中學、國民小學)確屬教育部國民

及前教育署及各縣市政府主管教育行政機關，於各該學年度認列為

偏遠地區學校名單，累計就學年限符合「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

例施行細則」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情形。申請人須符合下

列條件之一： 
(1) 於偏遠地區學校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就讀合計至少滿五年，並取

得畢業證書。 
(2) 於偏遠地區學校高級中等學校就讀至少滿三年，並取得畢業證書。 
(3) 請 自 行 至 教 育 部 統 計 處 網 頁

(https://depart.moe.edu.tw/ed4500/News.aspx?n=63F5AB3D02A
8BBAC&sms=1FF9979D10DBF9F3)查詢是否符合偏遠地區學

校，符合資格者提出申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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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注意事項： 
（一） 申請時請檢附上列文件，逾時未繳交、資料未備齊或填寫不完整 

者，視為申請手續未完成，不予受理，亦不接受開立切結書之方式補

繳資料。 
（二） 申請時所繳交之相關資料一概不予退還。 
（三） 所繳資料如有偽造、假借、塗改等不實情事，應自行承擔相關法律 

責任，並撤消申請資格，不得異議。 
（四） 申請手續未完成，或經申請資格審查不符申請資格者，不得參加甄 

選。 
（五） 如有其他情形或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及本校 

師資培育學系培育生甄選暨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要點及相關規定

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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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師資培育學生甄選要點 
96.06.14 第 5 次系務會議 通過 
97.09.04 第 2 次系務會議 通過 
97.12.30 第 6 次系務會議 通過 

100.10.12 第 3 次系務會議 修訂通過 
100.11.29 第 4 次系務會議 修訂通過 

100.12.19 理學院 100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
101.01.03 第 5 次系務會議 修訂通過 

101.09.27 理學院 101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
104.06.02 103 學年度第 10 次系務會議 修訂通過 

104.11.10 104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 修訂通過 
   106.04.12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修正通過 

106.09.19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 修正通過 
106.11.21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 修正通過 

 108.09.23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修正通過 
108.10.21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 修正通過 
112.03.20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修正通過 
115.03.04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體育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為辦理本系師

資培育生(以下簡稱師資生)甄選，特依本校「師資培育學系師資培育生甄選

暨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要點」，訂定本系師資培育學生甄選作業要點 (以
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 報名資格：本系同一學年度入學之碩士班一年級與學士班一年級學生。 

三、 錄取名額：以教育部核定當學年度師資生名額為依據，分配至日間碩士班

與學士班，惟應保留本校規劃的名額給偏遠地區學生。 
(一) 日間碩士班：依前點所述名額辦理甄選，如有不足額錄取時，所餘之

師資生名額得流用至同一學年申請甄選之學士班一年級學生。 
(二) 學士班：依據「甲類」(非運動績優入學含繁星推薦、申請入學及分發

入學學生）與「乙類」(運動績優入學含運動單獨招生與運動績優甄審

學生）分別錄取。兩類師資生錄取名額原則上依據實際在學甲、乙兩

類學生人數比例分配(不含取得外加師資生之人數)。某類如有不足額

錄取時，所餘之師資生名額優先留用至另一類學士班一年級學生，若

再有不足額得流用至同一學年申請甄選之碩士班一年級學生。 

四、 經大學入學管道以外加招生名額方式錄取之原住民籍學生、離島學生、身

心障礙學生、運動績優甄審學生、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、退伍軍人、

僑生及港澳學生、外國學生等，可專案報教育部申請外加師資生名額。若

經核定，將不占本甄選之名額。前開學生如擬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，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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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校師資培育處公告期間內備齊相關證明文件，專案報教育部申請外加

師資生名額。 

五、 甄選說明與流程：  
(一) 碩士班：資料審查(佔 60%)，面試(佔 40%)。 
(二) 學士班：以全體申請學生之一年級上學期本系專門必修課程與校共

同必修課程全部科目成績之標準化 T 分數總和高低  (依學分數加

權 )做為兩類學生錄取排序之依據。  
(三) 符合偏遠地區學生者，於報名時須繳交「偏遠地區學生報考教育學程

身分認定申請書」及相關佐證資料。 

六、 申請與甄選時間： 
(一) 碩士班：於公告報名期間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，以 6 月底前完成甄選

為原則；必要時得視實際作業情形調整。 
(二) 學士班：於公告報名期間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，以 4 月底前完成甄選

為原則；必要時得視實際作業情形調整。 

七、 審查委員： 
(一) 碩士班：由系主任聘請本系專任教師 2 至 3 名擔任。 
(二) 學士班：由本系全體教師共同組成之。 

八、 名額遞補： 
（一）若遇碩士班一、二年級以及大學二、三年級放棄師資生資格之情形，

由本系依規定時程辦理該師資生名額遞補甄選。 
（二）申請資格：與放棄資格學生學籍同一學年之學生，前一學期德育操行

成績至少80分。 
（三）依據申請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擇優錄取，學士班不分學生類

別。 
（四）碩士班名額遞補應於該學年度師資生入學後第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結

束前完成；學士班名額遞補須於該學年度師資生入學第三學年度第二

學期結束前完成。 
（五）如有不足額錄取時，碩士班與學士班遞補名額可互為流用。  

九、 運動績優生若遭退隊，即取消申請本案之師培生錄取資格。 

十、 師資生若轉至他系就讀或轉組，其師資生資格及名額留於本系(組)，不再具

有本系師資生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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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 學士班師資生在大學二、三年級期間，如每學期修習教育學程學分未滿

4學分且未有正當理由者，視為放棄師資生資格；有正當理由者可填寫切

結書，提出保留。 

十二、 放棄師資生資格者，已修教育學程學分不得計入彈性學分。 

十三、 本要點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「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」、本校「師資培育

學系師資培育生甄選暨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要點」等相關規定辦理之。 

十四、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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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體育學系114學年度教育學程申請表 

姓名 
 

 斑級  學號  

聯絡 
電話  E-mail  

是否為偏遠地區畢業 
(偏遠地區名單，依教育部統計處彙

整公告於教育部統計處網頁) 

□是(檢附偏遠地區學生報考教育學程身分認定申請書) 
□否 

黏貼在學證明處 

須繳交資料檢核 (請申請者自行檢核下列文件是否齊備並勾選) 

□1.填妥資料並簽名之申請表。 

□2.在學證明已黏貼於申請表。 

□3.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成績單。 

□4.「偏遠地區學生報考教育學程身分認定申請書」及相關佐證資料。 

申請人簽章：____________(已逐項檢核完成)；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 
※本人已詳閱甄選公告內容並依相關規定申請，繳交之表件及資料並無偽造、變更、假借、冒

用等情事。如有不實，同意取消申請及錄取資格。 

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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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遠地區學生報考教育學程身分認定申請書 

一、基本資料 (一)姓名： 
(二)出生年月日： 
(三)國民身分證字號： 
(四)戶籍地址： 
(五)連絡電話： 

二、「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

例施行細則」第 3 條情形： 

(請勾選) 

□於偏遠地區學校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就

讀合計至少滿五年，並取得畢業證書。 
□於偏遠地區學校高級中等學校就讀至少

滿三年，並取得畢業證書。 
三、畢業學校 (一)高級中學： 

實際就讀時間：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 
日，共 年 月。 
(二)國民中學： 
實際就讀時間：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 
日，共  年  月。 
(三)國民小學： 
實際就讀時間：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 
日，共  年  月 
(四)合計偏遠地區學校就讀  年  月。 

四、佐證文件 □身分證影本 
□畢業證書影本 件 
□歷年成績單 件(申請人若無法依畢業證

書具足符合累計就讀年限時繳交) 
本人就讀畢業之高級中等學校(或國民中學、國民小學)確屬教育部國民及前教育

署及各縣市政府主管教育行政機關，於各該學年度認列為偏遠地區學校名單，並

依填寫之就讀期間確實於該等學校就讀，累計就學年限符合「偏遠地區學校教育

發展條例施行細則」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或第 2 款情形。本人謄寫資料與繳

付之畢業證書影本等資料均屬實，倘有不實，未符前開施行細則第 3 條所定義

之偏遠地區學生，則依規定取消教育學程錄取資格。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日 

附件三 

http://www.rootlaw.com.tw/LawContent.aspx?LawID=A040080030002900-1070530
http://www.rootlaw.com.tw/LawContent.aspx?LawID=A040080030002900-1070530
http://www.rootlaw.com.tw/LawContent.aspx?LawID=A040080030002900-1070530

